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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本次拟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

债券名称：池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

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

(一) 项目概

二、

发行规模：40,000.00万元

债券期限：15年

债券利率：2022年3 月利率4.00% , 2022年9 月利率3.04%，

2023年利率3.08%，2024年利率3.07%。

付息方式：每半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性还本。
本次拟发行债券实施方案

况

建设规模情况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安徽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项目总占地

约 2 25.76 亩，总建筑面积 207,257.0 0m 2,项 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标

准化厂房 80,000 m 2,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53,040 m 2、综合楼建设

1,585.32 m 2、职工宿舍楼 52,631.68 m 2, 电子信息区基础设施提升

改造、园区线路改造，配套建设道路、绿化、亮化、雨水管网、供水

提升等附属工程。

表

技 术指标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

单位 数 量
m²标准化厂房1 80,000

技术研发中心 m22 53,040
m2综合楼建设3 1,585.32

职工宿舍楼 M2～4 52,631.68
电 子信息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5
外墙改造 M25.1 250,500

m2-绿化工程 69,0005.2
M2道路停车场改造5.3 77,000

其他配套设施 项 15.4

配套雨水管网建设 3,5006 M





(3)2021年9月9日，池州市贵池区生态环境分局出具《关于

申请办理项目环评手续的报告》的回复，本项目涉及的建设内容无需

办理环评手续。

(4)2021年9月10日，池州市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

《关于池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

意见的函》(池贵高自然资规[2021]2 号),同意本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。

(5) 2021年9月13日，池州市贵池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

《关于池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

的批复》(贵发改审批[2021]265号 ), 同意本项目初步设计及工程

概算相关内容。

(6)2021年9月 29日，池州市贵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

发放关于池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筑工程施工

许可证(编号 341702202109290103),准予施工。

三、项目融资资金来源

四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

项目总投资73,343.58万元，其中业主单位自筹33,343.58万元，占总

投资45.46%;地方政府专项债筹资40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5 4.54%。

其中：工程费用64,396.78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87.80%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
 3,363.71万元，占总投资的4.59%，基本预备费3,388.02万元，占总投

资的4.62%，建设期利息2,155.07万元，占总投资的2.94%，发行成本为40.

00万元，占总投资0.05%。

排



1、债券申请发行计划

2、项目收

根据安徽安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

务评价报告》,本次债券发行项目的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如下：

本项目计划于 2022年发行专项债券13,000.00 万元，其中3月

份已发行11,000.00 万元，利率为4.00%;9月发行 2,000.00 万元额

度已获批，利率为 3.04%,2 0 23年已发行9,2 0 0 . 0 0万元，20 2 4

年1月拟发行2,0 0 0 . 0 0万元，剩余部分后续批次申请发行；发行

期限为15年，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

入

3、项目支

拟发行债券项目现金流入来自：一方来源自有资本金，项目单位

自筹33,343.58万元； 另一方来源运营期间的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、

技术研发中心出租收入、综合楼出租收入、职工宿舍楼出租收入、停

车收入、广告位出租收入。根据安徽安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然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》,2025 年至2039年项目总收

入为114,937.61万元。

出

拟发行债券项目成本支出有管理费用、燃料动力、工资福利费用、

折旧费、修理费以及其它费用等成本项目。根据安徽安信会计师事务

所出具的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》,2025年至 2039 

年项目运营成本支出为10,055.25万元，相关税费19,378.2 1 万元。

根据丝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》对项目未来数据

的合理预测，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可用于还本付息金额的经营净

现金流入85,504.15万元，能够覆盖债券本息金额 60,203.64万元，

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安徽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已聘请具各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拟发行的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专项债券项目作出了财务评价报告。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

据的各项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，募投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次融资

利息，资金无法偿还风险较低，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

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1.42倍，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足性得到保

障。

。

五、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

(一)《评估报告》

安徽安信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就本次发行专项债券出具了

《池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》 。

安徽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是依法成立的，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

格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营业执照》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40100566363804D),具有出具债券拟发行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。

(二)《法律意见书》

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受安徽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的

委托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分。

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局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综合性律师事

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(执业证号为

23401200910311567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40000689770872X), 且

2021年度考核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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